
富民县财政局市级与县级财政资金 

借款清理对账服务

合

同

书

签订地点： 项故I]

签订日期：v s 年丨>月成日



甲方：富民县财政局

乙方：云南明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等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签 

订本合同。

一、 委托事项

富民县财政局委托云南明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进行 

市级与县级财政资金借款清理对账服务。借款清理对账服务将根 

据 《会计法》、 《政府会计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实施，并在实 

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基础上对上述委托事项发表经济鉴证报告。

借款清理审计具体内容：

1. 清理对账市级与县级财政6 笔资金来源及拨付情况、资金 

流向情况；

2. 负责清查、核对企业往来款信息，迗到账实相符；

3. 负责核实往来款对方单位经济情况，明确损失情况；

4. 出具经济鉴证报告。

二、 项目完成时间

乙方需在2023年 1 2月 2 0 日前完成报告初稿的提交，并于 

2023年 1 2月 2 4 日前向甲方提交报告终稿。

三、 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1.根据乙方的工作需要，及时提供本次审计工作所需相关资



2. 为乙方派出的有关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具体事 

项将由乙方的审计工作人员于工作开始前提供清单；

3. 按本合同之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审计费用；

4. 按委托目的正确使用审计报告，不给使用人关于审计报告 

理解的误导；

5. 甲方与乙方工作人员有利害关系的，甲方有权要求其回避。

6. 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审计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并提出意见 

或建议。

7. 当甲方认定乙方或其工作人员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其职责， 

或与第三方串通影响审计工作质量或进度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 

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进行经济赔偿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乙方完成的经济鉴证报告自提交给甲方，经甲方验收合格 

之日起所有权及知识产权即归甲方所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 

方不得对该报告进行任何方式的使用和授权使用，并应对报告内 

容进行保密。

四、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1. 严格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 

则》执行业务，出具经济鉴证报告，并对经济鉴证报告的真实性、 

合法性、准确性负责。

2. 按照约定时间完成借款清理审计，出具经济鉴证报告。

3. 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秘密严加保密。除非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执行准则另有规定，或经甲方同意，否则，乙方



不得将其知悉的秘密和甲方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

4. 乙方执行审计业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出具 

有关报告：

(1) 甲方示意其作不实或者不当证明的；

(2) 甲方故意不提供有关会计资料和文件的；

(3) 因甲方有其他不合理要求，致使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报告 

不能对资产清查的重要事项做出正确表述的。

5. 乙方办理审计事项，与被审计单位或者审计事项有利害关 

系的，应当回避。

6. 乙方不能将部分或全部业务再委托其他机构或人员办理， 

否则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

7. 在审计过程中遇到重大问题应及时向甲方项目负责人报 

告。

8. 不得向项目单位收取任何费用，提出与审计内容无关的要 

求。

9. 乙方因严重过失或故意提供内容不实或虚假的经济鉴证 

结论和经济鉴证报告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拒绝支付任 

何费用，同时乙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乙方出具的经济鉴证报告不符合甲方要求的，乙方应按 

照甲方的要求及时进行返工、修改，并不得另行收取任何费用， 

直至满足甲方要求。

11. 乙方应妥善保管甲方提供的资料，并对资料的毁损灭失



承担全部责任。

12.乙方应保证经济鉴证报告的内容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 

识产权，若因此发生第三人指控甲方侵权并要求甲方承担赔偿责 

任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 

损失。

五、 费用及支付方式

1. 此项审计业务的服务费为人民币壹万玫仟元整 

(¥19000.00)，含其他所有费用。

2. 乙方完成全部合同服务内容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应向甲 

方开具正式、合法、等额的税务发票，甲方收到发票后7 个工作 

曰内全额支付，乙方迟延开具发票或开具发票不符合甲方要求的， 

甲方有权拒付任何款项。服务费用汇入以下账户：

收款单位：云南明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人民中路支行

银行账号：871908648710401

3. 由于甲方资金来源于财政拨付，因财政资金不到位或财政 

拨款程序繁杂导致的迟延支付，不视为甲方违约，甲方不承担任 

何责任。

六、 保密要求

1.双方保证对在讨论、签订、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 

于对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包括商业秘密、

运营活动、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



以保密。未经该资料和文件的原提供方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任何 

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2. 双方保证保密信息仅可在从事该业务的负责人和雇员范 

围内知悉。上述人员知悉该保密信息前，应向其提示保密信息的 

保密性和应承担的义务，并保证上述人员接受本协议条款的约束， 

确保上述人员承担保密责任的程度不低于本协议规定的程度。经 

甲方提出要求，乙方应按照甲方的指示将含有保密信息的所有文 

件或其他资料归还给甲方，或者依据甲方的提示予以销毁。项目 

终止后，乙方在此次审计过程中获取的全部资料，包括纸质资料、 

电子资料和其他资料应在核查工作结束后完整的移交给甲方，不 

得复制、拷贝和留存。

3. 保密条款不因本合同的终止、解除而失效。

七、廉政要求

甲乙双方承诺：

1. 绝不接受任何人赠送的礼金、礼券、礼品等，绝不参加与 

本项目有关人员安排的高档消费娱乐、旅游等活动；

2. 绝不索要和接受与本项目有关人员的财、物、吃请等；

3. 绝不利用职权向任何单位和个人介绍与本项目有关的信 

息和资料；

4. 绝不利用职权向任何人推销或指定使用与本项目有关的 

产品；



5.绝不到与本项目有关人员单位报销应由乙方支付的各项 

费用开支发票；

八、 违约责任

1. 由于甲方变更计划，或未及时提供审计所需全部资料(或 

工作条件)而造成乙方返工或修改报告，乙方可提交书面申请进 

行合理延期出具审计报告；

2. 除因甲方原因导致延期以外，乙方延期提交经济鉴证报告 

的，每超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100元违约金，超期 2 0天的，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 

切损失。

3. 乙方擅自将本合同的全部或部分工作转交给第三人完成 

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应按照本合同总价款的30%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同时乙方还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 

失。

4. 除本合同其他条款约定的违约责任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 

者不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违 

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价款2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对方 

造成的一切损失。本合同所称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为追究违 

约方责任所支付的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公告费、 

保全费、执行费等。

九、 本合同因下列事由终止：

1.本合同期限届满，双方不再续签合同的；



2. 双方通过书面协议解除本合同；

3. 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

十、合同的转让

除合同中另有规定或经双方协商同意外，本合同所规定双方 

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在未经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 

不得转让给第三者。任何转让，未经另一方书面明确同意，均属 

无效。

十一、争议的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按下列方式解决:依法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起诉。

十二、补充与附件

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法律、法

规未作规定的，双方可以迗成书面朴充合同。本合同的附件

和补充合同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的法律效力。

十三、合同的效力

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 

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贰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为合同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采购人公章）名 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委 

开户银行：

妝％ W游

银行账号：

签订日期：从A 年|>月"日

乙方（供应商公章）名 称：云南弓

合伙）

单位地址：云南省11 

右弼大厦 16楼 B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普通

久 民中路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昆明人民中路支行 

银行账号：871908648710401 

签订日期：W砝年月以日


